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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评分中各评估因素所占比重
	评估因素
	质量
	商务
	价格

	比重
	40﹪
	30﹪
	30﹪



（1） 商品质量评分（满分100分）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分标准
	权重

	1
	物资情况
	考查、对比各采购比选方案中所提供的饮料参考，是否满足比选需求。优：61-70分，良：46-60分，中：31-45分，差：0-30分。
	70

	2
	检验报告
情况
	提供产品合格检验报告（有效期内）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	30

	合计
	100



（二）商务响应评分（满分100分）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分标准
	权重

	1
	企业信用
	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以下情形之一：1.记录失信被执行人；2.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；3.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。同时，在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中查询没有处于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记录名单。提供相关截图得30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	30

	2
	职业认证
	为保障食品供应安全，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职业健康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，提供1项得 20 分，最高得40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	40

	3
	承诺书
	提供《承诺书》得30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
	30

	合计
	100



（三）价格合理性评分（满分100分）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分标准
	权重

	1
	比选报价
	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。即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有效报价为评审基准价，其报价为满分。其他比选申请人的分值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比选申请人报价得分=（评审基准价÷比选申请人报价）×价格权重100（精确到0.01）。
	100

	合计
	100


综合评分=商品质量评分×40% ＋商务响应评分×30%＋价格合理性评分×30%
